
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113學年度 

高中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專班(Advanced Program)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

大學第二外語課程要點辦理。 

二、計畫目的： 

(一) 提供第二外語能力優秀之高級中學學生適才適性之多元學習管道。 

(二) 培養臺北市高級中學學生進修第二外語之風氣。 

(三) 提升第二外語能力，發展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 

三、課程特色： 

    本校開辦與各大學合作 AP課程歷史悠久，各合作大學教師皆認真教

學，除了法文班另請法國籍助教協同教學外、各班老師皆積極協助同學練

習檢定考試內容重點、亦安排多元課堂活動，增進同學學習成效，修習完

成整學年課程後參與具公信力國際語言檢定，學生往年通過率約有 7~9

成！歡迎對語言學習具熱情的同學們把握機會! 

 

四、各合作單位開設語種與招收名額： 

語種 合作校系 招收名額 

日語 臺灣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預計招收 50名 

韓語 政治大學 韓國語文學系 預計招收 25人 

法語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預計招收 25名 

德語 淡江大學 德國語文學系 預計招收 30名 

西班牙語 輔仁大學 西班牙語學系 預計招收 25名 

＊報名人數超過招收人數，會由任課老師依照授課需求於第一節課進行篩選。 

 

五、課程期程：113學年度 (113 年 9月至 114年 6月) 

(一) 第一學期上課日期：9/14為此學年第一週上課日。(詳見附件一) 

(二) 第二學期上課日期：待第二學期行事曆確定後公告。 

六、上課時間：原則每週六上午 8：10-12：00，每次 4小時。 

七、上課方式與地點：實體課程於景美女中(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312號) 

*確定教室於開課前上網公告。 

 

語種 上課方式 上課地點 

日語 部分實體、部分線上教學 實體：景美女中，線上網址另行通知 

韓語 部分實體、部分線上教學 實體：景美女中，線上網址另行通知 

法語 部分實體、部分線上教學 實體：景美女中；線上網址另行通知 

德語 部分實體、部分線上教學 實體：景美女中；線上網址另行通知 

西班牙語 部分實體、部分線上教學 實體：景美女中；線上網址另行通知 



八、費用：全程免費。(僅需負擔上課書籍費) 

九、招生對象(依據優先錄取順位排序)： 

(一)臺北市立景美女中(主辦學校)高二學生。 

(二)臺北市各高級中學高二學生。 

(三)其餘有興趣修習的高中學生。 

十、各語種報名資格： 

 

十一、 報名時間與方式：請於 113年 9月 9日(一)17：00 前填妥線上表單並

附上導師、家長同意書，逾時不候。 

表單連結：http://gg.gg/TaipeiAp 

 

 

 

 

十二、 錄取名單：將於 113年 9月 10日(二) 17:00 前公告本校網頁。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參加本校高中生預修第二外語課程專班活動須取得貴校導師及家長同

意。 

(二) 錄取課程者，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須全程參與（課程相關規定將於第一

堂課說明，若第一學期成績不合格者，則無法修習第二學期課程）。 

(三) 課程結束前由授課教師安排學生參加具公信力之國際或國內語言檢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檢測合格之學生參與該項考試之全數報名

費。 

(四) 上下學期評量成績皆及格者，由合作大學學系發給修習學分及格證明，

若未及格，不發給修課相關證明。 

(五) 學生持參與此計畫之大學校院系所發給之修課學分、具公信力之語言檢

測合格證書，各大學校院相關系所得依各校規定作為大學甄選入學加分

之參考、入學後學分抵免之參考或學分免修之依據。 

 

十四、 本實施計畫經陳本校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語種 報名條件 

日語 已修習至少 30 小時基礎課程或具有同等日語能力者 

韓語 已具備發音基礎，修習至少 30小時基礎課程 

法語 已修習至少 30小時基礎課程 

德語 已修習至少 30小時基礎課程 

西班牙語 建議已修習至少 30小時基礎課程 

報名表單掃描 

http://gg.gg/TaipeiAp


附件一 

113學年第 1學期二外 AP 開課時程表 

*「X」代表當週未有課程安排。 

*藍色底為周日上課；粉色底為平日上課。 

*實際上課次數與日期可能會因天氣臨時變化與課堂學生需求做臨時調整，請同  

學上課前注意教師通訊群組之通知訊息。 

 



113學年度臺北市大學預修第二外語課程專班報名 

家長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志願報名參加臺北市立景美女中

113學年度高中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專班，並同意全程參與一學年課

程，於課程結束前由授課教師安排學生參加具公信力之國際或國內語言檢

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檢測合格之學生參與該項考試之全數報

名費；上下學期評量成績皆及格者，由合作大學學系發給學分修習及格證

明。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同意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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